院组通（2011）2号
 

 

关于做好2011年度选调生报考工作的通知
 

各系党总支：
　　为做好我院2011届毕业生的选调生推荐报考工作，现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教育厅和省公务员局关于《湖南省2011年选调生选拔工作公告》的要求，就有关报考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调生报考资格和条件
我院报考的学生必须是2011届全日制普通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并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好，品行端正，是中共党员、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被评为院、系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
2，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组织协调、文字综合、语言表达能力，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担任过班以上学生干部；
3，学习成绩优良，本科能正常毕业并能获得相应学位；
4，有志从事基层工作，本人愿意并服从组织分配；
5，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25岁以下（198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6，符合所报考市州规定的其他条件资格。
　  二、推荐报考的具体程序及要求
选调生推荐工作由院党委组织部牵头负责，学生工作部（处）、招生就业处和各系党总支共同参与。报名推荐工作的具体步骤是：
1，各系进行广泛宣传动员。
2，报名学生填写《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推荐表》（一式三份，应双面打印），并及时交给所在系总支审查推荐。每名毕业生不限地域推荐报考，但只能向一个市（州）推荐报考。2月21日至3月3日下午5：00以前直接登陆湖南领导人才网的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资料、上传照片，初审通过后及时缴纳考务费（100元/人）。考生要对自己填写的报名资料高度负责，若填写的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并将按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3，各系党总支应认真核实每个报考者提交的《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推荐表》中的有关内容，并提出推荐意见。（各系总支的意见栏应包括报名者所填写情况是否属实、是否具备报考条件、是否同意推荐等内容）。2月27日前，将经本系总支审查的学生推荐表及各系报名情况的汇总表统一交院党委组织部。（个别学生由于特殊原因未能及时提交报名推荐表的，在报名时间3月3日截止之前仍可以单独提交报名表推荐表）。院党委组织部、学生工作部（处）和招生就业处将对推荐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凡未经所在系总支审查推荐的报名者，学院在报名系统审查时会将其认定为不合格。
4，网上报名通过的考生应于3月12日至3月16日，从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
5，推荐对象笔试通过，在面试阶段应及时向所在市（州）委组织部提交经系总支、院招生就业处、院党委组织部审核并签署意见的《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推荐表》（一式3份），以及身份证、学生证以及获奖证书原件、近期免冠同底1寸彩色照片（4张）等材料。
　  三、各系党总支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严格把关，认真做好选调生的报名推荐和材料审核工作，并积极在肄业班学生中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以便他们能提前做好应考准备。选调生录用人数、考试内容、时间、地点、体检、考察、公示、派遣、工作安排等其他有关具体事项，可在湖南领导人才网、湖南人事编制网、湖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等媒体查询。
 

附件：
1，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2，2011年选调生报名汇总表

                                 院党委组织部
                                201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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